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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O一O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圆满完成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法》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《注册会计师年检办法》的规定，按照财政厅党组成员、总会计师、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刘润田同志的要求，省协会于2010年2月10日至4月30日圆满完成对全省397个会计师事务所的3762名注册会计师2010年度任职资格检查工作。检查结果是：全省应参加年检注册会计师3762人，实际参加3642人，未参加、未通过120人，通过3642人。具体做法如下：
一、按照自查、实地检查和复核确认三个阶段对注册会计师实施年检

自查阶段  对不符合规定条件及挂名或兼职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自行清理，填报各种规定表格，并结合本所实际形成年检自查报告。

实地检查阶段  自查阶段结束后，协会年检工作小组赴全省14个市进行实地检查，对沈阳地区125家会计师事务所的1417名注册会计师面对面的检查。对大连及其他12市272家会计师事务所的2345名注册会计师实施集中办理年检手续的方法。 
复核确认阶段  为了确保年检信息的准确性，实地检查结束后，本着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将实查阶段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，逐一进行最后复核，并形成年检报告报注册委员会审批。

二、邀请协会常务理事或理事参加注师年检，确保注师身份的真实性

年检中，邀请协会常务理事或理事参加年检工作，实行常务理事或理事负责制。这样做不但增加了年检工作的透明度，提高年检工作效率，确保年检工作质量，还节省了时间，保障了年检工作的顺利完成。

为确保注师身份的真实性，检查组到事务所上门对注册会计师实施面对面的年检，这样做既保障了年检的真实性，又方便了事务所，为事务所节省了人力、财力，深受广大会员的欢迎。

三、发挥注册委员会的监督作用，确保年检工作质量

根据协会秘书处提交的年检报告，于4月26日下午注册委员会主任刘润田同志主持召开注册委员会会议，审议通过《辽宁省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报告》和 2010年度年检结果，并将通过的年检结果于4月29日在《辽宁日报》刊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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